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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主体性视角下学校德育过程的审视及改进
马晓莹

辽宁师范大学

摘　要：“主体-中介-客体”的传统教学模式不能完全满足现代的德育需求，而应转变为更能突出主体性的

“主体-中介-主体”的模式，关注主体之间的交互活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互识”的意识薄弱，导致缺乏达成

共识的基础，学校德育过程中呈现出一种“重主体、轻交互”的现象，影响着教师主体道德教育的实施以及学生主

体的品德形成。从“交互主体性”的视角下对学校德育问题进行审视，促进师生、生生之间的“互识”，为达成有

效的“道德共识”打好基础，优化解决德育问题的路径，进一步促进个体品德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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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认识论主要研究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关系，而

“交互主体性”理论研究的是主体和主体之间的认识关

系，不同于社会学习理论，不光是个体与环境的交互，

而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互，不是单方面的被人影响，

而是彼此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影响。所以在20世纪道德

教育与生活世界的剥离下以及忽视学生主观性的背景

下，“交互主体性”具有开创性的时代意义。人和人之

间不再是“主体-中介-客体”的模式，而是“主体-中

介-主体”的模式。

一、德育中“交互主体性”的运行逻辑

“交互主体性”理论的代表人物胡塞尔认为，人们

在生活世界中的交往是主体间的交往，其中具有决定意

义的性质是“交互主体性”。“交互主体性”是指人际

关系中的互动和沟通，它涉及到一个人在交往中的态

度、行为和价值观等方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主体间的“互识”。即在交往过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主体间是如何相互认识、相互理解的；二是，主体间的

“共识”。即在交往的过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如

何对同一事物达到相同理解，也即主体间的共同性和共

通性。并且胡塞尔认为主体间的“互识”与主体间的

“共识”也是相互联系的：主体间不能“互识”便很难

达成“共识”，主体间达成了“共识”便可以促进“互

识”。甚至是科学世界的“客观性”也是由“交互主体

性”所决定的，科学世界的“客观性”无非是主体间达

成了“共识”，也可以说科学的“客观性”是达成了

“共识”的主观性。

二、“交互主体”视角下学校德育过程审视

《学会生存》中谈到20世纪的学校教育时指出，儿

童的人格被分裂成为两个互不接触的世界——“在一个

世界里，儿童像一个脱离现实的傀儡一样，从事学习；

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他通过某种违背教育的活动来获

得自我满足。”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道德教育的过程

割裂了与日常生活领域的关系，忽视了道德教育过程中

“交互主体性”的原因。

（一）主体间道德“互识”缺失

1.师生之间“权威—服从”式的德育模式破坏了

“互识”的平等性

21世纪，学校德育依旧没有完全摆脱教师和学生之

间的纯粹的主客体关系，即权威—服从的关系。教师虽

然尊重了学生主体性，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道德教育

还是以说教为主，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缺乏交流沟通，

“交互主体性”更显少体现，通常以灌输道德观念来规

范学生的道德行为。道德行为应该是个体主观意识的一

种行为，这种行为是基于对“道德共识”的认同，而不

是对外在威压的服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平等关系一旦

打破，学生就会道德教育当做一门学科来学习，而不是

提升自己品德的途径。学生长期处于服从者的地位，最

终可能会导致其人格的缺失和个性扭曲。

2.生生之间缺乏“互识”导致德育评价过于偏向教

师主观

德育评价可以分为自评和他评，他评既包含教师对

学生的评价，也包含学生对教师的评价，以及学生对学

生的评价。然而个体的道德不是外部施加的，而是自主

采纳和建构的，因此进行道德评价时应该是基于对于个

体之间的了解而作出的个体能够采纳和接受的客观性建

议，而不能只是教师单方面的主观评价。师生互动过于

依赖教师评价而忽视了同伴之间的道德评价有时会适得

其反，甚至是破坏学生的道德动机；并且教师的评价标

准过于单一，只衡量学生本身是否达到社会所要求的道

德准则或者与榜样行为的一致性，忽视了道德行为的复

杂性。

（二）“道德共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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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共识既是人类道德生活一种基础性的共识，

是人们对于道德底线或伦理底线的一种共同认识，也是

对社会基本道德框架和共同信念的建构与认同，是对终

极价值、至上目标的求索与渴望。”传统的道德教育

经常会给学生树立一个由主流社会选出来的优秀榜样，

并引导学生去学习榜样身上的优点，做到和榜样一样的

行为就是道德良好的象征，反之就是不道德。但是按照

道德对学生主体而言，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

为，那么榜样也应该是学生自己选择的，是自己内心所

向往的样子，而不是教师为学生树立的“客体化”榜

样，更不是评比、选拔出来的。人为树立的道德榜样是

超高尚的、过于完美的形象，从各个方面的了解和宣传

都是优秀的，而对于他们的不完美却避重就轻，不可避

免地导致一些弄虚作假的行为出现。

（三）“互识”、“共识”割裂

“道德共识”是人们对于道德标准、道德规范和道

德行为的认识达到的基本一致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和谐

共生的，不是相互矛盾的。在“互识”和“共识”关系

的基础上，主体遵守“道德共识”的过程中，主体间

的“道德互识”也会得到促进。但是“道德共识”形成

之后更多是用来规范主体的行为和思想，对主体和主体

之间的“互识”作用甚少，也缺乏教师的配合以及学生

的主动参与。在学校德育过程中，过于关注“互识”对

“道德共识”的作用，却忽视了“道德共识”对主体间

“互识”的促进作用。由于传统的“道德共识”是外在

施加的、强迫的道德意识灌输，所以学生和教师作为被

动接受的主体。教师和学生只能监督和规范自己和他人

的行为是否达到“道德共识”所要求的标准，较少从

“道德共识”的角度去思考为什么、怎么解决，从而造

成了“互识“和”共识”的割裂。

三、依循交互主体逻辑改进学校德育实践

学校德育作为个体道德水平发展的重要途径更应

体现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的重要属性——“交互主体

性”，从而通过主体间的“互识”和“共识”来解决德

育过程中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进学校德育

的方式：

（一）以差异性为前提——为师生、生生之间的

“互识”创造环境

“互识”是主体之间物质和精神的相互联系和相互

作用，是德育过程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识”的

重要过程。解决内容空泛、方法单一以及目标缺乏层次

等问题就变得尤为重要。

1.明确“互识”的目标：由“假大空”转变为“真

小实”

长期以来，我国的道德教育目的具有较浓厚的政治

色彩，德育目标追求“圣人”的标准，而忽视了普通人

的道德底线。所以道德教育目标应强调道德底线，不要

过度强调道德标准，允许学生在不违法的范围内进行

广泛的道德选择。要想让道德教育有成效，就要使传统

的“假、大、空”的抽象道德目标回到生活领域中来，

注重引导师生在交往互动中、生生在合作学习中，学会

关心、学会做人、热爱生活、保持健康的良好习惯的形

成。

2.改变“互识”的内容：由学习理论知识转变为探

讨现实生活

道德教育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是“高不

可攀”的。“交互主体性”体现在生活领域中，强调道

德教育内容的生活化，同时“互识”的内容也要随之改

变。一是，重视生活领域中德育内容的发掘和利用，探

讨时事热点、分析典型案例等，从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出

发，探讨道德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对学生进行道德

教育；二是，教师和学生投身到现实生活中去，营造学

校浓厚的人文氛围并创设与生活相关的道德情景，获得

道德体验，形成道德。

3.转变德育方法：由问答模式转变为以交流讨论为

主

创造积极的“互识”环境就要转变德育方法，由一

方引导转变为双方共同参与。侧重于体现“交互主体

性”的道德教育方法注重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和主体间的

交互性，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首先，改变传统

教育中充斥的问答法、说服法、强迫和纪律约束，转变

为民主对话、情景分析、主题辩论、师生研讨、生生对

话、角色互换等体现“交互主体性”的德育方法；其

次，由封闭式课堂转变为开放式的教学环境，走出校

园，走向社会，投身社会生活领域，在主体与主体之

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中，体验道德情感，在克服

困难中磨练意志，在解决问题中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

（二）以主体性为前提——在主体间“互识”的基

础上达成“道德共识”

在道德生活多样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探寻

学校德育的有效实施途径，促进集体对于“共识”的认

同，是学校德育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1.增进对“道德共识”的深度理解：从不平等转变

为平等

“道德共识”不是单一主体随意回答的总和，而是

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综合得出的结论。学校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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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应该强制要求学生遵守道德规范，而应该让学生

自主地、发自内心的遵守在“互识”的基础上形成的

“道德共识”，是基于主体间共同认可的道德规范以及

社会准则，从而规范个体道德行为。在这样的情景中，

每一个人都是主体，同时每一个主体都有平等的话语

权，彼此尊重、认真聆听、慎重思考、交流融合、达到

共识。德育过程中的对话不是独白式的，也不是“权

威-服从”式的，而是建立在真正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

的沟通协商。

2.促进师生参与社会生活：由“无意识”转化为

“有意识”

道德教育过程中“共识”的不足究其根本是因为主

体自身的意识不够，在长期的传统教育的阴影下，我们

习惯了按照主客体的思维去进行道德教育，虽然形式上

更侧重于加强学生的主体性，但是头脑中对“通过互

识，达成共识”的意识还不够明确，需要有意识地参与

社会生活，在“互识”的基础上形成“道德共识”并实

践。如果学生可以通过参加社会活动，在活动中发现问

题、提出思考，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能够充分认识到自

己的价值以及对社会的价值，就会促进“道德共识”的

形成。

3.鼓励践行“道德共识”：由树立“榜样客体”转

变为树立“榜样主体”

师生之间形成交互主体的关系，道德教育过程中每

个人都是独立而平等的主体。师生之间不再是人格上的

不平等，也不是只接受知识的客体，而是拥有主体地位

的主体，还是可以影响教育者和教育过程的主体。并且

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进行了充分的“互识”，就可以通

过交流讨论达成一定的“道德共识”。榜样不应该是遥

不可及的客体，而应该是努力能达到的与生活领域息息

相关的主体。主体和“榜样客体”之间的交互更多是生

疏的、是接触不到的，而主体和“榜样主体”之间的交

互却能给学生更多的体验，来自更直观的主体影响，效

果也更明显。

（三)通过达成“道德共识”促进主体间的“互

识”

“道德共识”是在“互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即

“互识”的主体通过不断地交流、讨论所形成的，主体

自愿遵守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标准。当面临道德问题时，

主体会通过“道德共识”来约束自己和他人，为了寻求

主体间在行为上的一致性，就会加强主体间的交流和沟

通，这也就是“道德共识”促进主体间“互识”的过

程，并且在“互识”基础上形成的“道德共识”能够使

主体间的“互识”更加顺利，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

巩固通过“互识”达成的“道德共识”，利用普遍

的“道德共识”促进主体间的交流和沟通。“道德共

识”是不同主体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基于自己的价值

观念并且考虑其他主体的价值观念而形成的某种道德标

准和道德规范或者是对某种道德标准和规范的认同。只

有在每个主体牢记“道德共识”的内容和形成标准的前

提下，才能利用“道德共识”来规范主体的道德行为，

才能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进行更平等的沟通和交流，从

而促进主体间的“互识”。比如，通过“以人为本”的

道德共识促进民主式的“互识”。

我们不得不说道德教育过程中出现的“互识”和

“共识”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对道德教育本质的理解错

位，它使道德教育不是指向人，而是指向外在于人的其

他目的。道德教育变成了工具和为它的存在，从而忽视

了主体间的交流和沟通。“交互主体性”恰恰是解决我

们现代社会道德教育发展问题的关键，值得我们进一步

的去理解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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